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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股东违反承诺减持股份并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宝地矿业”）于 

2024年9月3日收到公司股东宁波涌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宁波涌峰”）的《致歉信》。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宁波涌峰持有股份的情况说明 

 1、宁波涌峰减持前的持股情况 

宁波涌峰是公司的股东，减持前持有公司股份8,4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05%。股份来源为宝地矿业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于2024年7月9日解除

限售上市流通。 

2、减持情况： 

于2024年8月2日至2024年8月20日共13个交易日，宁波涌峰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合计减持了公司股份3,110,6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减持总金额为人民币17,652,573.51元，每股成交价在5.55-5.82元之

间，截至本公告日，宁波涌峰持有公司股份5,289,374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66%。 

3、违反承诺情况及原因 

本次违反承诺减持股份原因主要系宁波涌峰的工作人员对法律法规和适用

规则理解不到位，认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为常规



承诺，且宁波涌峰持有公司的股份不超过5%，认为不需要预先披露计划，所以

未提前提交减持计划。 

宁波涌峰减持以上股份没有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未履行宁波涌峰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本企业保证减持时将遵守法

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提前3个交易日公告；

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则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

券交易所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

量、来源、原因、方式、减持时间区间、价格区间等。” 

二、处理情况 

1、近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送的最新股东名册

后，注意到宁波涌峰所持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随后立即向宁波涌峰取得联

系并提示相关规则与其已作出的承诺事宜，宁波涌峰收到公司的核查要求后，

立刻开展自查。 

2、宁波涌峰自查确认上述违反承诺的减持行为后，已立即停止减持行为

，并已责令相关人员重新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宁波涌峰所做出的各项承诺，严格履行减持计划事先报备及预披露

的程序。 

3、宁波涌峰已意识到上述减持行为违反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说明书》中对上市后减持公司股份事项所做的承诺，也进行了深刻的自查反省

，并就此行为进行了全面自查和深刻反省，给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

者和公司致以诚挚的歉意。宁波涌峰将制定并实施有效的管理措施，加强对证

券账户的管理，谨慎操作，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三、其他说明 



宁波涌峰违反承诺减持行为及相关处置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管理活动。后续公司将进一步组织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特定股东以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相关承诺的学习，并督

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份的行为，杜绝此类情况发生。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4日 

 


